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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当代中国人权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新发展，代表21世纪人权发展的正确

方向，为正确认识和把握人权贡献了中国智慧。要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当代

中国人权观，弘扬正确人权观，营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良好氛围。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党的百年奋斗史，贯穿着党团结带

领人民为争取人权、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发展人权而进行的不懈努力。习近平总书

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弘扬正确人权观，广泛开展人

权宣传和知识普及，营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良好氛围。”弘扬正确人权观是更好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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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也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客观需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人权

观的本质属性、科学内涵、价值精神，弘扬正确人权观，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

展。

当代中国人权观是正确人权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尊重和保障人权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

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新发展，代表21世纪人权发展的正确方向。习近

平总书记深刻阐明的中国人权发展六个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在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实践

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彰显着当代中国人权观。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决定了我国人权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

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道路的鲜明特点和政治优势，是中国人权

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权事业不断发展，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

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

导，我国人权事业才能始终保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发展道路前进。中国共产党作为

中国人权事业的领导者、倡导者、推动者、实践者，始终坚持平等共享人权，推进各

类人权全面发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性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最显著的特征。我们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人权发展理念，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发展、共同促进

发展、共享发展成果，让人民成为人权事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促进者、受益者。坚

持人权主体的普遍性，保障所有人的人权；坚持共同富裕方针，让发展成果平等惠及

全体人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不歧视原则，确保全体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

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一律、无差别地

享有人权，受到同等的尊重；重视对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



体权益的保障，使他们享有均等机会，以平等身份充分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

共享发展成果。

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发展到什么阶段，我们的人权

事业都要按照我国国情和人民要求来发展，达到了我们确立的目标和水平就是好的，

不需要向西方看齐，不需要西方来评判！”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道

路，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把马克

思主义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结我们党团结

带领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经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

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实现了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

合、民主和民生相促进、和平与发展相协调，从而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

具体、有效管用的人权。

坚持以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存是享有一

切人权的基础，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生存权是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

础，是处于首要地位的权利。发展权与生存权紧密相连，发展既是消除贫困的手段，

也为实现其他人权提供条件，还是人实现自身潜能的过程。我们始终把实现人民的生

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努力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我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4亿多人民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正迈向共同富裕，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发展权得

到充分保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坚持依法保障人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

保障人民权益。”在法治中国建设中，我们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积极回应人民群

众新要求新期待，重视人权立法，加强人权司法，强化人权执法保障，为尊重和保障

人权筑起坚实法治基础。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旨在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

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致力于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贯穿立



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强调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

监督，更好保护人民权利；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发展理念

提供强大组织、人才等保障；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为我们党恪守执政为民理念、永葆

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提供有力保障。

坚持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主张加强不同文明交流

互鉴、促进各国人权交流合作，推动各国人权事业更好发展。”实现人权是人类的共

同目标，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各国的共同事业。在推动本国人权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

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

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广泛同各国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人权交流合作，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

方向发展，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为正确认识和把握人权贡献了中国智慧

当代中国人权观具有深刻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彰显着科学性、先进

性，为正确认识和把握人权贡献了中国智慧。

当代中国人权观以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为指导。马克思认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

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西方提出的“天赋人

权”观，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进步作用。但这种人权观把抽象的人性、理性作为权利

的根源，抹杀了人权的历史性、社会性、阶级性，具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人权是

历史的产物，其实现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不能

脱离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空谈人权。人权道路的选择要有利于人

民当家作主、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国家和谐稳定。



当代中国人权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发展理念。西方自由主义人权观，突出

强调个人自由权。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发展理念指明中国发展人权事业的人民性，重

视人权实现的基础和条件，强调自由权与发展权相互促进，主张以积极共享的方式促

进人权的实现，使人权更加全面实际，更能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2017年6月以

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3次通过中国提交的“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决议，充

分说明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经验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当代中国人权观强调更加广泛系统地保障人权。我们坚持人权的普遍性、广泛性

和不同人权形式的均衡包容发展，既保障公民享有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又协调

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权利，使人权内容更加丰富、人权体

系更加完善、人权保障更加务实。

当代中国人权观重视人民实实在在地享有人权。通过构建完善权利公平、机会公

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保障公民参与民主选

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基本政治权利，保障公民经济、文

化、社会、环境等各方面权利，全方位提升人权法治化保障水平。

在实践中弘扬正确人权观

弘扬正确人权观，需要广泛开展人权宣传和知识普及，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

权意识，为人权事业发展奠定良好社会基础。

强化主体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负起推动我国人权

事业发展的历史责任”。这就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加强组织领导，主动担当作为，

切实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落实好。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当代

中国人权观，提高认识、增强自信，主动做好尊重和保障人权各项工作，在实践中弘

扬正确人权观。



优化方式方法。从社会宣传、学校教育、干部培训等方面着手，探索构建全方位

立体式人权教育培训体系，营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良好氛围。在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

青少年中开展人权知识教育，把正确人权观融入思想和行动中，引导人们既明辨是

非、激浊扬清，又身体力行、共建共享。学校是人权观塑造的重要场所，应把马克思

主义人权观、当代中国人权观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重视加强对公职人员特别是基

层公务人员的人权知识培训，不断提高公职人员的人权意识、法治观念。

深化人权研究。全面梳理和研究我们党发展人权事业的历史，特别是新时代人权

保障实践和发展成就，依托人权实践的丰富内容和生动素材，推进理论创新，提炼原

创性概念，发展我国人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加强人权智库和人权研究

基地建设，着力培养一批理论扎实、学术精湛、熟悉国际规则、会讲中国人权故事的

高端人权专家队伍，为我国的人权建设提供有力理论支持。

提升传播效果。注重发挥数字技术在弘扬正确人权观中的作用，充分运用新媒体

新技术新手段，增强传播效果。注重中国人权故事的国际化表达，结合中国人权理

论、实践、经验等，运用形象化、具体化的表达方式，让不同文明背景下的国际受众

对中国人权故事听得进、听得懂、能接受，增强当代中国人权观的吸引力、感染力、

影响力，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发展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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